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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附件一  

 

(DRAFT) 

主題撥款計劃參考資料 

 

 

開心家庭運動 

 

 自二零一零年開始，家庭議會開展一個名為「開心家庭運動」的全

港活動，目的是透過一系列的活動，並聯繫不同的持份者，進一步宣

揚家庭核心價值。有關活動包括設立「開心家庭網絡」、舉辦經驗分

享會，鼓勵持份者分享經驗和良好做法、製作電台及電視節目等，推

廣愛家庭及開心家庭的文化，營造對家庭有利的環境。 

 

2. 開心家庭運動希望盡量推動更多持份者和合作伙伴參與其中，讓相

關的持份者推行和管理有關措施及計劃，以期通過他們所屬範疇及界

別的網絡、工作和財政資源，宣揚家庭核心價值。 

 

 

制服團體的參與 

 

3. 制服團體舉辦的活動種類繁多，例如領袖訓練和紀律訓練，向青少

年灌輸各種正面的價值觀。我們認為，青少年成長不可缺少家庭教育，

在制服團體的活動加入家庭價值觀的元素，可與其現有活動相輔相

成，使成員與家人的關係更佳。 

 

4. 我們鼓勵制服團體籌辦一系列以家庭為主題的活動，包括讓家長參

與的團體活動，例如日營、野外定向、歷險活動、講座、家庭日聚會、

研討會和工作坊。從這些活動所得的體驗，應能促使家庭關係更融洽。 

 

 

以家庭為主題的活動 

 

5. 制服團體擬辦的活動如符合下列條件，會視作以家庭為主題的活

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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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i)  採用“開心家庭運動”的口號或標誌： 

 

開心家庭運動 Happy Family Campaign 

 

       
 

(ii)  主題與家庭有關，並宣揚以下家庭核心價值及信息： 

 家庭核心價值: 

    “愛與關懷” 

    “責任與尊重” 

    “溝通與和諧”；或 

   

  與家庭有關的信息(見以下示例)： 

    “跨代共融” 

    “抗援交”、“照顧兒童及長者”及“預防青少年吸毒” 

    “孝愛”   

    “愛家人”及“家給你力量” 

   

 

 (ii i)  包含與家庭有關的主題／題目的發言／分享環節；或 

 

 (iv) 提供關於家庭教育資料；或 

 

 (v) 鼓勵家庭成員參與；及 

 

 (vi)  在開心家庭網絡的活動概覽發布活動資訊。 

 

6. 所有獲撥款的主題活動，必須在籌備或舉辦該活動時，在主要宣傳

品及印刷品上(包括背幕、海報、橫額及場刊)公開鳴謝該活動乃由民政

事務局和家庭議會支持，並在活動舉辦前向民政事務局提供宣傳單張

或海報，及相關活動資料。鳴謝樣式如下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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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辦機構:  

 

 

 

民政事務局 

Home Affairs Bureau 

 

 

 

 

 機構亦可以在其他宣傳品及印刷品上，以文字公開鳴謝該活動乃由

 民政事務局和家庭議會支持。 

 

7. 獲撥款機構亦須把有關活動最新資料上載至「開心家庭網絡」的活

動日誌，並不時更新有關活動的最新資料。 

 

 

 

 

民政事務局 

二零一四年一月 

  


